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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 本所改制行政法人篇

 公務員兼職與經商之限制篇

 反職場霸凌篇

 性騷擾防治篇

 酒駕防治篇

 員工協助方案（ＥＡＰ)篇

 差勤管理篇（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作業流程）

 公務員福利篇



本所改制行政法人說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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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090901、1229 本所籌備小組第2、3次會議
1090113 原能會第2次函報設置條例草案送行政院

改制歷程

108年 1080219 本所改制行政法人籌備小組第1次會議
1080129 公告本所改制行政法人籌備小組設置要點

107年
1071228 辦理改制行政法人說明會及員工移撥意願調查
1071225 本所內網「行政法人專區」上線
1071024 原能會第1次函報設置條例草案送行政院
1070918、0925、1023 設置條例草案第1~3次報送原能會

1071205
立法院將設置
條例草案交司
法及法制委員
會、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審查
1071108
行政院第3625
次院會決議通
過，同日函送
立法院審議
1070906
行政院核定本
所隸屬「核能
安全委員會」
，並改制為行
政法人。

110年 1100518-0630 本所人事服務巡迴列車
110326 本所籌備小組第4次會議



Ａ：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所設立的公法人

Ｑ：何為行政法人？



現職公務人員移撥權益

國家龍潭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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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或

公務人員隨同移撥意願調查

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

任用、服務、懲戒、考
績、訓練進修、俸給、
保險、保障、結社、退
休、資遣、撫卹、福利

及其他權益事項

依原適用公務人員
之相關法令

主管機關

協助安置

依適用法令

退休、資遣

依行政法人之

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公務人員部分



TIPS

1.公務人員屆齡退休者，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
2.因機關組織變更，不符所定退休條件而須裁減之人員，應予資遣。資遣給與，準用一次退休
金給與標準計給。

公務人員依適用法令辦理退休

．任職滿20年

．任職滿10年
未滿20年，年
滿55歲

．本職務最高
職等年功俸最
高級滿3年，
年滿55歲

退休
條件 本(年功)俸

專業加給

(主管加給)

慰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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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人員隨同移撥意願調查

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

改制之日
依行政法人

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改制之日
辦理離職

TIPS 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

聘僱人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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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工友(含技工、駕駛)隨同移撥意願調查

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

改制之日
依適用法令

辦理退休、資遣

改依行政法人
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主管機關
協助安置

依適用法令

辦理退休、資遣

TIPS 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

工友(含技工、駕駛)部分



本所行政法人專區

http://webin.iner.gov.tw/index.php/經營管理/行政法人專區.html

本所
行政法人專區

QR-code



https://www.dgpa.gov.tw/mp/archive?uid=149&mid=148

人事總處
行政法人專區

QR-code



公務員兼職與經商之限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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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

經商之限制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
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
督之…事業，為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
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
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
在此限。

第1項 第2項

公務員非依法
不得兼公營事
業機關或公司
代表官股之董
事或監察人。

第3項

公務員利用權力…而
圖利者，依刑法第一
百三十一條處斷；其
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
定者，依其規定。其
離職者，亦同。

公務員違反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
三項之規定者，
應先予撤職。

第4項

所謂先予撤職，即係先
行停職之意，先予撤職
（停職）後仍應依法送
請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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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認定標準表 銓敘部106年11月17日部法一字第10642836631號函

序
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五)

兼任停業中公
司（商號）負
責人、董事及
監察人。

1.任公職前即兼任停業中
公司（商號）左列職務。

2.任公職期間該公司（商
號）均為停業狀態，且
無營業事實。

3.積極辦理解任登記中。

1.如經服務機關認定未具
左列標準者，違法。

2.如經服務機關認定同時
具有左列標準，且完成
解任登記者，不予停職
移付懲戒，惟仍應予以
行政懲處。

(六)

兼任未申請停
業，惟查無營
業事實之公司
（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
察人。

1.無法律明確依據。
2.非代表官股。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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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

第14條

除法令所規定外，
不得兼任他項公職
或業務

依法令兼職者，不
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依法令或經指派兼職
者，於離去本職時，
其兼職亦應同時免兼

公務員兼職

公
職

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
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務者。

業
務

不論是狹義的業務，如已取得各類證照之執
行業務；或廣義的「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
目的之社會活動」之行為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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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兼職

公務員服務法

第14條之2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
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

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

公務員兼任非
營利事業或團
體受有報酬職
務申請書

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
團體職務，未受有報酬

公務員服務法

第14條之3

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

本所所屬公務
員兼任非營利
事業或團體職
務(未受報酬)
申請表

報酬：受有金錢給與或非金錢之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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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兼職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

單一職務兼職費

8,500元為限

每月最多2個兼職費

17,000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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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兼課

公務員服務法

第14條之3

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本所人員所外兼課補充
規定

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

本所人員所外
兼課申請表

不得兼任公
私立學校專
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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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經營
商業行為？

公務員阿金於拍賣網站上進行買賣是否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

銓敘部109 年7 月2 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1 號令：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指「經營」

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

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是否涉及規度謀作，應由權責機關就個案事實而為綜合判斷。

1. 公務員僅於下班時間透過網站（含拍賣

網站）出售家中二手或多餘用品

2. 公務員於拍賣網站上買賣，具有規度謀

作之性質

3. 公務員將該網站個人帳號借予他人出售

物品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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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否兼任新型態駕駛？

阿金得否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兼任新型態
駕駛(如Uber、多元化計程車)，賺取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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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樹熱心公益，鄰里關係良好，深
受地方人士推崇，能否兼任里長或
鄰長，為民服務？

得否兼任里長？ 得否兼任鄰長？



23

湘琴剛搬到新社區，得否兼任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總幹事、委員或主任委員？

得否兼任委員
或主任委員？

得否兼任

總幹事？



反職場霸凌篇



反職場霸凌

職 場 霸 凌

一、工作場所

二、權力濫用

三、不公平的處罰

四、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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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職場霸凌
本所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作為

事前
防治

事中
處理

事後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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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加強宣導

各單位職安小組調查

所長核定



性騷擾防治篇



性騷擾防治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敵意環境性騷擾

交換式性騷擾

28



性騷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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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性騷擾
事件

•書面、言詞

•一年內

調查委員會
調查程序

•確認受理

•專案小組調查

•完成調查報告

調查委員會
審議處理

•親自出席

•書面通知

•附記救濟規定

本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



酒駕防治篇



酒駕防治

何謂

酒駕

酒駕

未肇

事

酒駕

肇事

其他

違規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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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
物而駕駛汽車或機車之
行為

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毫克)
1. 0.01以上未滿0.15、申誡二次
2. 0.15以上未滿0.25、記過一次
3. 0.25以上未滿0.4、記過二次
4. 0.4以上、記一大過

1. 致人於死或重傷或致
人死傷後逃逸者、一
次記二大過免職或移
付懲戒並得先行停止
職務

2. 其他情形、記一大過

1. 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拒絕接
受酒精濃度測試、記過二次

2. 五年內有第二次以上之酒駕累
犯違規、記一大過或移付懲戒

3. 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
申誡二次

相關行政責任處理原則

刑事、民事等責任

另依有關規定處理



員工協助方案(EAP)篇



員工協助方案(EAP)
本所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需求調查

•網頁建立專區

•員工關懷小組

•健康檢查及醫療諮
詢

•講座或影片欣賞

•提出申請

•每次50分鐘為原則

•費用由本所負擔為
原則

•個人層次

•組織及管理層次

•全體員工

適用
對象

服務
內容

辦理
方式

心理
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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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本所110年員工協助方案服務需求問卷

調查調查結果規劃採行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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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

宣導

列車

管理

專題

演講

工作

適應

調整

健康

促進

演講

諮商

議題

研習



差勤管理篇

（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作業流程）



本所員工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作業流程

電子差勤申請

線上填寫赴大陸申
請表

人事、政風會簽

本所核准

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於差
勤系統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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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事由

簽陳、電子差勤申
請

線上填寫赴大陸申
請表

本所核准或核轉

原能會授權本所同
意或核定

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於差
勤系統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

簽陳、電子差勤申請

線上填寫赴大陸申請表

本所附具意見（函轉）

原能會同意及核轉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為許
可或不予許可決定

以書面或傳真回復申請人所屬機
關（承辦處室）及核轉機關

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於差勤
系統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

簡任第10職等及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
密之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

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及國家安全機
密之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



本所員工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作業流程

差假起迄點

赴陸轉機亦應申請

何時提出申請

違反規定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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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出國起迄日(僅假日出國者亦同)

入境轉機或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
不含香港澳門

10職等以下赴陸7日前(本所)
11職等以上赴陸2日前(內政部移民署)

10職等以下由本所行政懲處
11職等以上內政部裁處新臺幣2萬元
以上10萬元以下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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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程序請假之處理

 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
 假期已滿仍未銷假
 有虛偽情事

 均以曠職論

 曠職以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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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程序請假之案例

1. 員工核心上班時間進出三號門均應刷卡

2. 利用來賓證、廠商工作證虛偽進出所區

3. 搭乘中科院交通車至石園醫務所就醫



公務員福利篇



公務員福利篇

生活
津貼

生日
禮金

01

02

03

• 結婚補助
• 生育補助
• 眷屬喪葬
• 子女教育補助

• 生日當日需在職
• 壽星當月1000元

• 1000元內
• 限等值慰問品
• 覈實檢據發票
核銷

貼心提醒：請於住
院及療養期間提出申
請，奉核可後再檢據
結報。

住院
慰問金

TIPS

 各項福利措施在本所內部入口網站首頁左上方「更多服務 政令宣導」區塊已連結到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的「公務福利e化平台」，同仁可以隨時上網瀏覽。

貼心提醒：請同仁
盡量參加單位之慶生
並合照以利核銷

貼心提醒：詳見其後
生活津貼專題



女性
本人生育 公保生育給付2個月。

男性
配偶生育

得申請兩者間的差額。

結婚
眷屬
喪葬

子女
教育

生育

子女教育
補助表

依學制，從國小到大
學，500元至35,800
元不等

本人結婚 2個月薪俸額
父母、配偶死亡 5個月薪俸額

子女死亡 3個月薪俸額

貼心提醒：各項補助需於事實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３個月內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

生活津貼專題



由大白直接請領2個月薪俸
額的生育補助
(48,505×2＝97,010)。

由小紅先請領勞保的生育
給付 (31,800×2＝63,600)
，再由大白請領兩者之間
差 額 的 生 育 補 助
(48,505×2-63,600 ＝
33,410)。

生育補助

大白為現敘9等功7(薪額48,505)的科長，其太太大紅
為私人企業的員工(月投保薪資31,800)，女兒小粉兩
個月前剛出生



子女教育補助

子女領取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補助者，不可請領子
女教育補助，因此小兒子
不可領取公立普通高中
3,800元的子女教育補助。

子女領取優秀獎學金者，
仍可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因此大兒子仍可領取公立
大學13,600元的子女教育
補助。

大兒子就讀國立大學一年級，在校成績優異並獲優
秀學生獎學金。小兒子就讀公立高中一年級，獲有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補助，免納學費。





相關福利之承辦機關及公司整理



相關福利之承辦機關及公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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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退撫基金年資篇
（原稱：購買年資）

適用對象

初任公務人員
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後
之義務役年資

關鍵知識

初任公務人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
後之義務役年資，未併計核給退
離給與者

始得併計年資

請於正式派代日起三個月內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逾期補繳者加計利息，十年
後不得再申請補繳。

自初任之日起算，逾三個月後始申請者，應加計利息。

小提醒：補繳退撫基金費用由
服務機關與公務人員共同負擔





報告完畢



線上問卷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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